
 

香港天主教正義和平委員會多年來一直關心跨境家庭的問題。去年十二月一日開始實施的

「一年多次」計劃，容許持雙程證的內地配偶來港，與在港家人生活，我們有幾項建議，希

望透過保安局向內地出入境部門表達。 

當兩地政府討論中港家庭問題時，不可以單一去討論個別政策，所謂「牽一髮，動全身」。

任何政策的改變，對中港家庭而言，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影響。正如「一年多次」的簽證計

劃，表面上對兩地夫婦而言是好事，但事實上，許多基本的問題並未得到解決。 

身份認同 

首先是在此證件的性質上，即使「一年多次」的簽證，是只適用於港人在內地的配偶，而且

在港育有正就學的子女，但港府仍然認定他們的身份是訪港旅客，而非港人的配偶，或準來

港人士。對這類跨境夫婦而言，最重要的身份認同，但當港府認定他們僅是以訪客的身份在

港時，他們的逗留就會受到不少條件的限制，如工作、進修等，當他們有需要或向社會福利

署或其他政府部門求助時，亦會因身份問題而受到影響，包括在本地公立醫院求診或分娩

時，需要支付非港人甚至更高的費用。 

此外「一年多次」的證件，只適用於有子女在港讀書的中港夫婦，但未有子女的夫婦，卻未

能申請，因此，要「享受」此優惠前，就要付三萬九千元的分娩用，所以這項政策的最終受

惠者，可能亦包括醫管局。 

忽略照顧者的角色 

我們多次在此委員會中表達，目前不少曾與港人結婚的內地婦女，因喪夫、離婚、或遭虐打

等理由而失去申請單程證來港定居的資格，但她們卻在港育有子女，她們持續以三個月的雙

程證來港照顧子女。按港府的文件指出，在「一年多次」的新申請制度下，這些婦女的情況

屬特殊情況，要於省公安廳辦理和申請。但事實上，不少婦女曾向我們求助並指出，她們的

個案不但被處理，而且簽證的日期由三個月減為十四天甚至七天，可見情況沒有被改善，甚

至是惡化。內地部門將逗留日期刪減，或不容許她們作出申請的原因亦一樣，就是視她們為

香港的訪客，而並非港人的親屬。我們希望保安局向內地部門作出反映，作為單親媽媽，和

孩子的唯一照顧者，她們的角色比港人配偶可能更加重要，更加需要得到兩地政府的關注和

正視，否則的話，在港的孩子將無法在正常的生活中成長。 

建議一：將單親媽媽列入受惠範圍 

我們不止一次要求當局提出要求，儘快與內地商討，訂出所謂特殊個案的條件和準則，甚至

是名正言順地將港人在內地的單親媽媽列為「一年多次」簽證的受惠人，以避免各地出入境

部門乘機欺壓上述困難的家庭，令他們雪上加霜。長遠而言，我們認為港府需製訂長遠政

策，讓她們排隊及取得單程證，在港生活和照顧子女。 

建議二：延伸至準來港懷孕婦女 

我們的第二個建議，是將此項政策的受惠人，延伸至為將會在香港生育第一胎的準來港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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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讓她們無需再在懷孕期間返回內地續辦證件，並可安心在港待產，懷孕期間可得到丈夫

和家人的照顧。 

制訂出入境政策，以家庭為本位 

港府有需要為所有準來港婦女「正名」，還她們一個合理的身份和待遇，即容許她們在港可

有限度的工作和進修，豁免她們的旅客分娩收費，進一步縮短單程證的等侯期。當她們正式

在香港定居後，港府和社署應儘力協助她們融入社會，而並非在政策上處處排斥。港府有必

要撤銷所有對新來港人士的歧視性政策，包括恢復她們的公民和政治權利，如公屋申請權

利、申領福利和投票權等。 

我們的結論是，兩地政府在製訂有關出入境我們認為「一年多次」的政策，只屬修修補補的

性質，港府有必要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以家庭為本，在尊重人權和人性尊嚴的基礎下，正視

和解決問題。 

 


